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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公民权益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 促进行业发展

坚持三大原则 规范网络活动

! ! ! !依法管理互联网!已经成为各

个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共识"

互联网是社会大众共有的虚

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早已和现实

社会密不可分" 如果管理不善!国

家信息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企业电

子商务就会受到影响!大众个人隐

私就会受到损害"

对于网络监管!动力来自社会!

呼声来自民间#作为国家利益和公众

利益的代表!政府介入其中!健全法

律机制!促进立法$执法!依据了社会

形势!顺应了民众呼声" 明确在互联

网中哪些是得到保护的$哪些是要进

行限制$禁止的!让网民明确自己的

权利与义务! 使得上网行为有章可

循$ 有法可依" 光明日报评论员

!据 !"月 "#日"光明日报#$

! ! ! !网络安全非小事"在互联网日

益融入我们生活的今天!!"#$亿网

民$%& 亿多手机用户组成的庞大

网络平台早已不是与现实隔绝的

虚拟空间!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

系非常紧密"网络消费已成为扩大

消费的重要途径!在支撑经济增长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有法可依!才能执法有力" 应

该看到!由于我国互联网立法还比

较滞后!现有的执法依据多限于行

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约束性不强!

导致执法难以到位" 因此!通过更

高层次的立法保护网络信息安全!

对网站信息安全的技术建设进行

规范!这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

规范市场秩序的理性选择" 吴锋

!据 !"月 "#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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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钓鱼网站、黑客攻击、电信诈
骗、网络贩枪、“浮云木马”盗窃银
行账号……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很多不法分子通过网络实
施犯罪，严重损害了广大网民和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建武分
析：“从媒介经济学角度来看，互联网
是媒介，也是重要的营销渠道，网络
的信息安全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现在!有个别企业缺乏用户信
息保护意识，将用户信息出卖，从
而侵犯了用户的个人信息权利。另
外，在一些企业中还有一些不法分
子私自窃取企业的数据库。网络个
人信息安全隐患日益突出。

宋建武表示，只有将增强公民
个人信息权利意识，充分发挥社会
监督的作用，通过立法明确规则，政

府部门执法得当等统一起来，才能
有效改善我国目前网络传播状况。

“互联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公共机构和市场类机构越来越
多地获取了人们的个人信息。”清
华大学陈昌凤教授分析道，“商家
从海量信息中提取个人信息并分
析、获取商业利益，但是法律的界
限在哪里？”
“世界上有 "#多个国家制定

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陈昌凤
说，“自 $###年至今，我国出台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诸
多规定，但已明显滞后。这些法律
的应用性不强，涉及个人信息泄露
案件又由各管理部门分散执法，力
度远远不够。”
经济日报记者 许跃芝 李万祥

%据 '(月 ()日&经济日报'(

专家谈立法保护网络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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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加坡是推广互联网最
早和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
家之一。新加坡政府认为，网
络媒体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阵
地，对于国家安全、社会以及
人心的影响巨大，一旦失守，
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新加坡
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严格的网
络管理制度，并指定专门机
构监管互联网行业。

在加强立法执法和对从
业者严格管理的同时，新加坡
媒体发展局等政府机构积极
构建互联网行业自律体系，鼓
励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内容
提供商制定自己的内容管理
准则。新加坡政府还将《国内
安全法》、《煽动法》和《维护宗
教融合法》等传统法律，与《广
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等
互联网法规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有效地打击危害国家和社
会安全的行为。
经济日报驻新加坡记者 陶杰
%据 '(月 ()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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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意大利媒体近日报道了多起在
圣诞节期间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诈
骗的案件。有意大利时事评论员指
出，互联网不应成为道德的真空地
带，欧盟各国应联合起来，从而严控
网络犯罪这一新兴的犯罪形态。
意大利政府早已通过立法的方

式加强网络管理，严控网络犯罪，对
网络信息加以监控。$#%#年，意大
利议会进一步审议并发布了一项关
于加强网络管理的法律。该法案特
别针对网络互动平台，要求对面向
公众发布的信息进行审查。

光明日报驻罗马记者 陈晓晨

%据 '(月 ()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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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工信部有关负责人透露，截
至今年第三季度，我国互联网用户
数量已居世界首位，我国公民和各
类社会组织的表达权有了前所未
有的实现条件和途径，这深刻地改
变了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形态。

各种网络应用在带给社会极
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各类社会组织
和公民个人带来了许多困扰，甚至
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在国家安
全和公共利益方面，通过网络迅速
传播不实信息，导致政府和社会公

益组织声誉受损、社会互信度下
降，影响社会的协调运行；在公民
个人权利方面，个人信息被随意采
集和利用，个人隐私被公开传播，
个人的肖像被随意使用，公民的知
情权受到商业利益的不当影响，对
个人信息的不当披露，甚至导致普
通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受到威胁。

以上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对网
络活动必须进行规范。

笔者认为，加强网络立法，有三
个基本出发点必须坚持。其一，全面

保障公民个人的各项基本权利。特
别是普通公民不受网络诽谤、网络
欺诈等不法行为侵害的权利。其二，
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其
三，促进行业发展。尽管企业的逐利
性是许多网络失范现象之源，但应
该看到，企业是信息技术发展和信
息服务的基本平台，没有企业和行
业的发展，就不会有生产力的发展。

网络是信息传播的基本平台，
基于这一平台的各类信息服务将
不断创新，因此规范网络活动将是

一个长期任务。我们应当在不断实
践、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本着保障
公民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利
益、促进行业发展这三大原则，凝
聚社会共识，持续优化管理规则，
改进管理机制，扩大社会参与，最
大程度地发挥网络的益处，避免其
不利因素，使网络成为社会发展的
强大动力。 宋建武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据 '(月 ()日&光明日报'(


